
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职工活动室健身器材采购邀请比选公示
根据连云港市相关采购管理要求及本单位采购内控制度，为规范内部采购行为，强化内控管理，保障采购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提高采购资金使用效益，本单位拟对健身器材采购项目采用邀请比选方式采购，现将相关事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及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
[bookmark: heading_0]一、公示基本信息
公示单位：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公示事项：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职工活动室健身器材采购邀请比选事宜
公示目的：规范健身器材采购流程，严格落实采购内控制度要求，接受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确保采购工作合规有序、公开透明
公示期限：自公示之日起3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051885588903
公示平台：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bookmark: heading_1]二、采购项目基本信息
[bookmark: heading_2]（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健身器材采购，用于满足单位职工日常健身锻炼需求，采购内容均为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项目预算严格控制在分散采购限额以下，符合本单位采购内控制度及连云港市相关采购管理规定。
[bookmark: heading_3]（二）采购内容及预算
[bookmark: _GoBack]1.  采购清单（详见邀请比选邀请函）：
· 1个 乒乓球台
· 2台 跑步机
· 1个 中式黑八台球桌
· 1个 多功能三人站综合训练器
· 1套 哑铃组合（哑铃+双层架）
· 10个瑜伽垫
· 10个 瑜伽球
· 10个 瑜伽哑铃组合套装
· 10个 瑜伽砖+瑜伽弹力绳套装
2.  采购预算：人民币49000元（肆万玖仟元整），报价不得超过此预算，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bookmark: heading_4]（三）采购方式及评审办法
1.  采购方式：根据本单位采购内控制度，本次采购采用邀请比选方式，定向邀请不少于3家合格供应商参与比选，确保竞争充分、程序合规。
2.  评审办法：采用最低成交价法，严格遵循本单位采购内控制度及相关采购规范，由3人及以上单数组成的内部评审小组，先对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查和实质性响应审查，再从合格供应商中选取报价最低者作为成交候选人（报价低于成本价、超过预算或未实质性响应采购需求的，均视为无效响应）。
[bookmark: heading_5]（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及本单位内控制度要求，供应商需满足以下资格条件，确保具备履约能力：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可根据连财购〔2023〕4号文件精神，提供《财务状况报告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承诺函》；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能保障货物按时供货、安装及售后服务，提供相关承诺函；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邀请比选公示发布之日起，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供应商须提供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heading_7]三、公示说明
1.  本次健身器材采购邀请比选工作，严格遵循连云港市相关采购管理要求及本单位采购内控制度要求开展，全程规范、公开、可追溯。
2.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次邀请比选事宜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监督电话反馈，反馈需真实、客观，并提供书面材料，本单位将依法依规核实处理。
3.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本单位将按照既定流程开展后续邀请比选、评审、合同签订等工作，自觉接受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4.  本公示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江苏省及连云港市相关采购管理规定及本单位采购内控制度执行。
公示单位：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公示日期：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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